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社團簡介 
 

 臺中一中天籟國樂社創立於 1971年，是個擁有豐富歷史的傳統

音樂社團。成立宗旨在發揚中華文化音樂，並致力於讓國樂變成一

項通俗且平易近人的活動，使更多的人愛上國樂。 

 本社成立至今已有 47個年頭，社團由歷屆校友與在校生共同經

營，有著嚴密的行政系統。在各屆相互合作之下，每年一同舉辦許

許多多的活動，讓各代之間的文化與故事傳承，使天籟不僅僅是一

個社團，更像是一個大家庭。 

 天籟國樂社的社團精神在於，用心感受音樂所帶來的美好。本

社不同於其他音樂性社團，並不強調大量的練習和密集的加練，而

是在於吸收音樂創作背後的文化理念，以及樂團之間各聲部的協調

性。因此，在天籟學習音樂不但是件幸福的事，更是件享受的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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組織章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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天籟國樂社規 
1. 團練請務必準時，若有事情，請事先請假。 

2. 樂器、書包、袋子等私人物品，請放置在自己的置物櫃。若

被撿到，以沒收處理，並警告一次，集滿三次警告，需做愛

社服務，並由服務分配工作。 

3. 樂器請依樂管公約使用，切勿玩弄樂器。 

4. 私人樂器請勿亂放置，若被發現，處以愛社服務一次。 

5. 社內資產請愛惜使用。 

6. 發下的樂譜務必寫上自己的名字。 

7. 請為自己的樂譜找一個家，妥善保管並收好。如亂丟置，以

上述第二條辦法處理。 

8. 未經許可，嚴禁擅入美宣櫃，如擅自闖入，則交由活動處

理。 

9. 食物、飲料，食用完畢請務必清理乾淨後分類。 

10. 確實做好垃圾分類及資源回收。 

11. 最後離開社辦時，請務必鎖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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團練準則 
1. 請假務必提前一天告知，並告知原因，原因要正當且充分。 

2. 請假須向組長報備，再由組長回報給團長。 

3. 團練記得要帶筆。 

4. 除學校課業外，其餘皆為事假： 

⚫ 若未事先就知道的（ex.放學補課），請務必在當天放學前告

知組長。 

⚫ 若臨時性的（ex.被留下課後輔導），請務必立刻傳簡訊或打

電話，告知組長。 

5. 團練請準時（第四點例外）： 

⚫ 平日團練（放學後）在鐘響後十五分鐘後點名，再過五分鐘

開始團練。 

⚫ 假日團練準時開始，請提早至少二十分鐘到，進行調音等事

宜。 

6. 補習請盡量排開，如要補習可提早十五分鐘離開。 

7. 比賽，演出前兩周非必要不准請假，如有不可抗力之因素，請

務必事先告知組長或團長原因。 

8. 為了維護社辦之整潔，無故遲到者、未請假者，處以愛社服務

（ex.倒垃圾、掃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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樂管公約 
1. 勿擅自完非主修樂器。 

2. 調音器、節拍器、椅子用完請歸位，譜架請收好並放回原位。 

3. 禁止置物於樂器及樂器櫃上。 

4. 更換新弦請找樂管（私琴、揚琴、古箏請自行購買） 

5. 損壞、遺失樂器，照價賠償。 

6. 出借、歸還樂器，找樂管或社長登記。 

7. 請輕放樂器以延長使用年限。 

8. 未遵守以上公約者，處以愛社服務一次。 

 

樂譜、光碟出借公約 
1. 出借時應有譜務、社長或團長在場，並需經三者中任一核准。 

2. 歸還時，必須有譜務、社長或團長三者任一在場，方完成歸還

手續若歸還時無證明，事後遺失視同未歸還。 

3. 出借時間應以一個月為限，若無法按時交還須於期限前向譜

務、社長或團長通知，並說明無法按時歸還之原因。 

4. 不得擅自拿曲譜櫃內的總譜及分譜，亦不得擅自拿取櫃內支光

碟，未經同意拿取者，視同偷竊。 

5. 不得任意破壞損毀光碟、樂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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幹部職責表－常務 

職

稱 
工作分配 

社

長 

1. 統籌社團行政，維持社團正常運作 

2. 訂定社團願景，規劃社團課程，擬定行事曆 

3. 擔任幹部大會、社員大會之主席，擬定會議流程、內容 

4. 主持、企畫社課與舉辦社內活動 

5. 律定幹部大會、社員大會之開會時間 

6. 可指派樓長通知常務性事務(ex:通知開會時間) 

7. 負責處理、接洽一切對學校之事務 

8. 擔任校務社團之代表(社長大會) 

9. 擔任社聯會之代表→視必要性爭取”社執委”(音樂館利益、音樂性

社團) 

10.監督各幹部職責、各活動工作進度 

11.與各幹部、社員保持聯繫 

12.與外校、友社保持聯繫、良好關係 

13.擔任暑期校友國樂團音樂會（８月中下旬）之校內行政支援 

14.對外代表國樂社，維護社團良好形象 

團

長 

1. 與指揮、指導老師討論並決定比賽曲 

2. 與各組組長、指揮協調排定組練、團練時間 

3. 與指導老師(指揮)聯繫排定指導團練時間 

4. 與樂管配合熟悉社內樂器狀況 

5. 與譜務配合熟悉社內持有譜之情形 

6. 所有社員之公假申請 

7. 與社長配合處理團內行政事務(比賽、表演、預算) 

8. 調整團內各分部之均衡 

9. 了解各組上課情形 

10.與總務配合控制團費之收支平衡 

指

揮 

1. 團練時負責指揮並要求音樂品質 

2. 監督各組組練 

3. 與團長、指導老師討論並決定比賽曲 

4. 與團長協調排定團練時間 

5. 負責團內一切音樂事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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職

稱 
工作分配 

美

宣 

1. 處理與外校聯繫之文件、公告（公關函、賀卡、通知…..等） 

2. 製作社內所有海報、文件、通知單、通訊錄、社服…..等 

3. 負責會議之紀錄 

4. 社誌、文具、美術用具採買 

5. 擔任各活動之美宣幹部一職 

活

動 

1. 維持社內和諧、聯繫社內感情 

2. 設計、主持社內各項活動 

3. 擔任各活動之活動幹部一職 

 

樂

管 

1. 保護與管理樂器，維持樂器整潔、使用 

2. 監督各組進行樂器保養 

3. 管理社團樂器之借出及借入，並定期清點→樂器出借單（報備） 

4. 定期查勘備弦、配件（笛膜、松香….等）之數量並補充 

5. 比賽時，負責樂器車之連絡 

總

務 

1. 保管、管理社團經費 

2. 訂定社費及團費（與社、團長討論） 

3. 定期結算，並於社員大會時報告 

4. 維持社團收入支出之平衡 

5. 辦理活動保險（若有需要） 

6. 依照各幹部需要付款 

7. 購買影印卡、冷氣卡以供社內幹部使用 

譜

務 

1. 管理社團樂譜借入及借出事宜 

2. 管理社團 CD借出及借入事宜 

3. 需大量影印樂譜時負責影印(要清楚哪一樂部的譜要各幾份)並交由

組長發放 

4. 定期檢視、清點社團樂譜 

5. 填補社團所缺乏之樂譜 

6. 於各活動擔任拍照一職，並沖洗照片 

7. 擔任各活動之譜務幹部一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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職

稱 
工作分配 

服

務 

1. 維持社團清潔衛生（倒垃圾→排值日） 

2. 排定值週組進行環境清潔 

3. 規劃表演及比賽時之場務表 

4. 管理社團雜物 

5. 社課、會議前整理會場環境 

分

組

組

長 

1. 擔任各組員與幹部、老師之橋樑 

2. 安排該組之上課、組練時間(與老師聯絡) 

3. 通知組員上課、組練、團練時間 

4. 掌握組員學習狀況並和老師反映 

5. 掌握上課人數並確實點名 

6. 負責課程之紀錄 

7. 協助團長施行常務(ex:收公假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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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度計畫 

一、 短期計畫 

    ˙多參與學校藝文活動 

    ˙多參加校外音樂活動 

二、 中、長期計畫 

     ˙推廣國樂社，吸引更多人加入 

     ˙於各項音樂比賽中，持續獲得佳績 

     ˙發揚國樂文化及精神，讓更多人認識我國傳統文化 

三、 固定活動 

     ˙五月底舉辦高三送舊 

     ˙七月舉辦六校聯合國樂暑訓 

     ˙十月舉辦七校聯合國樂迎新 

     ˙十一月參加台中市音樂比賽市賽 

     ˙十二月舉辦聖誕活動，促進上下屆社員感情 

     ˙一月舉辦六校聯合國樂寒訓 

     ˙三月參加台中市音樂比賽全國賽 

     ˙七月舉行成果發表會 

 

 




